邵治县发[2014]20号

关于做好2014年度全县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场党委，人民政府、场管委，县直机关各单位：

    为进一步增强全县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大力推进法治邵阳建设，根据省委法治办《关于全面完成普法无纸化系统推广并做好升级使用工作的通知》(湘法治办发〔2014〕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湘法治办发〔2014〕17号)和市委法治办《关于做好2014年度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工作的通知》（邵法治办[2014]16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就做好2014年度全县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总体安排
　　今年全县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均纳入无纸化普法及考试覆盖范围，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在职国家工作人员均应参加无纸化学法考试。2014年12月30日前距离退休时间在2周年内且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可以免考，免考人以书面申请加盖单位公章后送县依法治县办，不计入应考人员总数。全县无纸化普法考试在11月份完成，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无纸化考试安排
　　各乡镇场，县直机关各单位要按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律分社驻湖南办事处(下简称湖南办事处)操作流程，抓紧组织好本部门、本单位无纸化软件的网络化升级调试，务必在9月底完成升级调试工作。有关要求如下：

（一）组织好考前学法。各单位要做到人手一册《湖南省“六五”普法读本》（18元/本），并认真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学法培训和网上学法工作，确保在考试前完成相应学分。今年为20学分(学时)，学员必须完成60%(12分)以上方能获得考试资格。全县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督促所辖单位及国家工作人员最迟在10月底前完成考前学法任务。

（二）组织好无纸化考试。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根据全省统一安排使用由省级普法工作机构制作的无纸化试卷题库自行组卷进行考试。在11月份内，为考试时间相对集中，各单位可以分批次进行，同一单位原则上在指定时段内只安排一次；未能参加指定时间考试的对象，必须参加组考单位另外指定时间进行的统一补考，不得遗漏，否则以缺考论处。

　　（三）无纸化考试的命题组卷。由省委法治办组织专家制作年度普法考试总题库和无纸化普法考试题库导入无纸化系统。各单位按照命题组卷规则用普法无纸化软件从题库中选题组卷(软件随机生成)，每套包括判断题(每题2分)、单选题(每题2分)、多选题(每题3分)若干，总量不得少于40题(参考方案：判断题20题、单选题15题、多选题10题)。考试卷面总分100分，时量设置100分钟。考试采用开卷考试。

　　三、领导干部的考试安排

　　各级领导干部始终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模范带头参加所在部门的无纸化普法考试，考试前也需完成平时学分以获得考试资格。严禁代学代考，违者取消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

　　四、巡考工作安排
　　今年，县依法治县办将组织对单位无纸化普法考试情况进行巡考，重点抽查各单位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实施情况。请各单位在10月10日前将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用员人员名单》（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附件二）和《湖南省“六五”普法2014读本领书清单》（附件一）报县依法治县办。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抓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全面推行无纸化普法和考试，是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推进法治邵阳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做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工作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狠抓落实。

（二）加大保障力度。无纸化普法考试工作已列入省、市、县绩效考核和综治考评内容，各有关单位应将开展学法用法考试工作所需费用作为本单位普法工作经费，依法纳入财务预算、切实予以保障，确保考试顺利开展；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责任，不断加强单位信息化建设和硬件投入，为无纸化普法系统的推广和应用提供切实有效保障。全县各级、各部门均应在9月底以前完成《无纸化学法用法及考试系统》网络版平台升级，配置好相应的网络学习平台，并正常进行普法学习。

（三）加强组织协调。各单位要明确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和平台管理员，进一步加大组织力度，制定具体的学习考试实施方案，特别是县委办、县政府办、县人社局、县民政局、县住建局、县商务局、县文化局、县工商局、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局、县农机局、县畜牧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水利局、县计生局、县卫生局、县教育局、县经管局、县电力局、县信用联社、县农行等单位要做好本部门及所属二级单位学法考试人员的摸底上报，平台管理、学法考试等各项相关工作，确保在11月底前顺利完成本单位本系统年度学法考试工作。

　　（四）认真抓好考试成果的运用。全县各级、各部门应当按照《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和省委法治办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湘法治办发〔2014〕17号)要求，认真抓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和考试成果的运用。从今年起，各级组织(人社)部门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法情况列入领导干部年终述职的重要内容，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结果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和干部任用、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凡不参加干部年度学法用法考试的，组织（人社）部门在进行年度考核时将对其暂缓确定考核等次(直至参加补考合格)；对考试(含补考)不合格者，其当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根据市县绩效考核方案要求，县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将对参考率、合格率未达到考核要求的单位予以扣分。

　　（五）完善考试服务。今年省委法治办和北京法宣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办事处（简称湖南办事处）已对无纸化普法系统进行了网络化升级改版，新的互联网普法平台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强大。县依法治县办将根据市委法治办、省委法治办的要求，本着“服务基层、方便学员”的理念，合理安排好日常学法和考试工作，并督促湖南办事处认真做好无纸化普法系统网络平台的系统维护和技术服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学法和考试顺利进行。省委法治办无纸化普法工作联系人：罗绍青，电话0731-84586172；湖南办事处负责人徐威，联系电话0731-82086577，18911443216。无纸化普法网络平台技术、使用、维护等方面的问题请向湖南办事处售后服务人员咨询解决，具体联系方式详见“湖南省《无纸化学法用法及考试系统》网络版平台升级操作流程”的售后服务部分。为方便全县无纸化普法工作交流，共享工作及技术资料，提高工作效率，请各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加入邵阳县普法无纸化工作QQ群（群号：330570368）。

（六）及时总结通报。各单位要及时将组织开展年度普法考试的情况和成绩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和通报，并于12月20日前上报县依法治县办。县依法治县办汇总后将向全县进行公布和通报，同时上报市委法治办。联系人：罗小亮，电话0739-6838317，邮箱：fzsybgs@163.com。

附件：一、湖南省“六五”普法2014读本领书清单;

      二、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用法人员名单。




　　                

                       邵阳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湖南省“六五”普法2014读本领书清单

	单位全称

(开票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人数
	
	读本数量
	

	 读本单价                              
	每本18元
	总金额（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凭此清单换正式票据；

          2、《湖南省“六五”普法2014读本》是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用法及考试统一教材，各单位保证人手一册。请各单位负责人审批盖章后于10月10日将此表报送县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院内）。

联系人：罗小亮，电话：6838817，邮箱：fzsybgs@163.com 。

	附件二

	      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用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备注

	
	
	
	
	
	

	
	
	
	
	
	

	
	
	
	
	
	

	
	
	
	
	
	

	
	
	
	
	
	

	
	
	
	
	
	

	
	
	
	
	
	

	
	
	
	
	
	

	
	
	
	
	
	

	
	
	
	
	
	

	
	
	
	
	
	

	
	
	
	
	
	

	
	
	
	
	
	

	
	
	
	
	
	

	
	
	
	
	
	

	说明：1.女性年满53周岁，男性年满58周岁以上的人员；2.患癌症病、精神病、瘫痪等病人应在备注栏注明。




